




 
德建发〔2016〕216号


关于印发《德宏州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

保证金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土资源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的通知》（国办发〔2016〕49号）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德宏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土资源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制定了《德宏州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实施方案》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德宏州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实施方案》
 德宏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德宏州国土资源局

德宏州交通运输局                      德宏州水利局

                    2016年9月22日

德宏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6年9月22日印发
附件
德宏州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

保证金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的通知》（国办发〔2016〕49号）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一步简政放权、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结合我州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领导

为保障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工作顺利实施，由德宏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德宏州财政局、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德宏州国土资源局、德宏州交通运输局、德宏州水利局成立德宏州清理规划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工作领导小组，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蔺汝健  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局  长

副组长：李  平  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副局长

任祖荣  州财政局                      副局长

鲁国良  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副局长

杨  媚  州国土资源局                  副局长

聂国强  州交通运输局                  副局长

王家毕  州水利局                      副局长

成  员：赵  莲  州财政局经济建设科            科  长

黑晓明  州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队  长
董向阳  州国土资源局耕地保护科        科  长

魏  军  州交通运输局工程管理科        科  长

夏荣平  州水利局规划计划建设管理科    科  长

杨晓梅 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主任

方泰然 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市场与安全科 副科长
各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有关部门均要成立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推进工作，明确领导负责和牵头部门，确保上下联通联动。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市场与安全科，办公室主任由方泰然兼任。

二、清理范围

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应对本单位行业管理范围内的保证金进行梳理，除依法依规设立的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工程质量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外，其他保证金一律取消。对取消的保证金，一律停止收取。

三、清理要求

（一）转变保证金缴纳方式

对保留的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工程质量保证金（保修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推行银行保函担保，建筑定企业可以银行保函方式缴纳，并探索使用保证保险担保方式。
（二）进一步健全保证金管理制度
对保留的保证金，各有关单位要加强管理，严格执行法律法规以及相关规定，任何单位不得擅自增减比例。

1.严格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工程质量保证金（保修金）不得超过工程结算价款的5%，在工程项目竣工前，建筑业企业已缴纳履约保证金的，建设单位不得同时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保修金）。
2.实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差异化缴存办法。对一定时期内未发生工资拖欠的企业，实行减免措施；对发生工资拖欠的企业，适当提高缴存比例。

（三）依法依规返还保证金

依法设立的四类保证金，收取部门或建设单位应当按规定或合同约定按时足额返还给建筑业企业（特别是已竣工且满质保期的建设工程项目，一律全额退还质保金）；对于建设单位逾期未返还保证金的，项目监管部门应责令改正。

（四）清理时限

要全面开展清查保证金工作,除保留的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工程质量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外，其它由县市和建设单位自行设立的保证金要全面清理、全面停收。

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政高部长在电视电话会上明确的用三个月时间，全面完成任务，谁都不能拖全国后腿的要求，清理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县市各部门都要抓紧行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国土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将在9月30日前将开展联合督查。到2016年底，对取消的保证金已收取的，在年底之前要全额退还企业。
（五）建立举报制度

各县市上、各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务院清理规范通知要求落实，对不按要求清理规范、应退未退或者仍在收取四类以外保证金等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同时还要建立举报制度，各县市要组成专门机构，安排专人负责清理工作，对外公布举报电话和邮箱。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把清理规范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工作意义重大，各相关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自觉落实相关工作，确保全州建设工程领域保证金清理规范工作能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有效推进供给机构型改革，切实减轻建筑业企业负担。

联络员及电话：方泰然，13578277967。

